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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 他说： “法官， 凭什么我要付物业费？”

后来， 他说： “法官， 你要为我们做主。”

最终， 他说： “法官， 这下我放心了！”

……

五年来， 业主始终不肯付物业费， 背后到底有怎么样的矛盾纠纷？ 法官深知，

案件不能“一判了之”， 必须从源头解决矛盾。 而在追根溯源后， 法官用一场“模

拟逃生” 化解了业主累积多年的疑惑， 心甘情愿地交付物业费。

担心安全问题

业主拒付物业费

这是一起长达五年的物业公司

催缴物业费的纠纷。 这一次， 是物

业公司第二次起诉业主了。

在邮寄送达诉状等材料无果

后， 按照流程， 我前往业主家中现

场送达诉讼材料。 一般情况下， 上

门送达很大可能扑空碰不到人。 这

次运气不错， 我见到了业主张先生

和其家人。

“物业公司没法保障我和我家

人的生命安全， 凭什么要我们付

钱？” 业主是一名儒雅的中年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不像“这么

不好说话” 的样子。 但是， 他对我

们的态度很坚决。

张先生表示， 他所在楼栋的安

全通道设有门禁， 但用门禁卡无法

打开， 并且在通往屋顶逃生平台的

通道处被安装了金属防盗门。 他担

心如果发生火灾等突发情况时， 住

在 30 层的他和家人无法及时逃生，

这是他全家人多年以来的心结。 他

多次向物业公司投诉但未解决， 所

以拒付物业费。

“逃生通道不畅通， 我们怎么

能安心睡好觉？” 旁边的家人情绪

激动地说道。

原来，五年前，张先生因通往

屋顶平台的通道处被邻居安装了

金属防盗门是否属于违章搭建、安

全通道设有门禁是否违规而和物

业公司产生争议，业主以物业公司

不作为造成其人身安全隐患为由，

自 2018 年开始拒付物业服务费。

为此， 在场的物业公司负责

人满腹委屈。 物业公司提出， 此

前法院已就相同事实作出认定和

判决， 邻居之前的确曾擅自在通

往天台的通道处安装防盗门阻挡

通行， 并在屋顶平台增设滑梯儿

童乐园， 但是相关主管部门发出

整改意见后， 早已整改完毕； 而

门禁的设置是为了保障业主的安

全和隐私， 关于门禁故障的问题，

开发商也早已解决。

2020 年，物业公司曾起诉张先

生要求其支付 2018 年、2019 年物

业服务费，案件经一审、二审，认定

物业公司无过错，故判决张先生应

当支付物业服务费。 2023 年，物业

公司再次起诉张先生，要求张先生

支付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物

业服务费，张先生继续以前案相同

抗辩理由拒付物业费。

了解到这是个累诉且争议未变

的案件， 直觉提醒我， 业主反映的

问题涉及人身安全， 事关重大， 我

们要高度重视。

争议未变、 事实未变， 看似案

件判决的结果清晰明了， 但却不能

实质化解纠纷。 况且， 物业费是逐

年产生， 物业公司每个周期都会起

诉， 张先生积怨愈久， 双方矛盾将

愈演愈烈， 不断扩大。

如果不从源头解决矛盾， 他们

之间的诉讼今后还会过段时期就产

生一个，源源不断、没有尽头。所以，

当下这个案件不能“一判了之”。

一场“模拟逃生”的

“站”谈会

那么， 邻居装的防盗门， 究竟

是不是违章建筑？ 防盗门、 门禁是

否违反消防规定？ 会威胁到业主的

生命安全吗？

带着这些疑问， 我先简单勘查

了一下现场， 此后带着照片和视频

证据， 走访、 联系了相关主管部

门， 反映、 确认相关情况。

我带着法官助理先后走访、联

系了相关街道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中队和平安办，都得到了此处防盗门

不属于增设、 不属于违章建筑的答

复。

“这个防盗门原先就是消防通道

门，被楼上邻居自行改成了金属防盗

门，我们之前已经勒令整改，要求这

扇门不能锁上。 ”相关工作人员答复

道。

“虽然防盗门不属于违章建筑，

但它就没有其他消防隐患吗？ 业主的

担心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和助理同

时提出了质疑。

最后， 我联系到负责涉案小区消

防监管的社区民警， 在社区民警、 居

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我们再一次

前往小区。

就这样，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

上， 我召集了社区民警、 居委会工

作人员、 物业公司负责人、 张先生

及其家人， 在业主所在楼栋的安全

通道开展一场“模拟逃生” 的“站”

谈会。

经物业公司现场演示， 张先生模

拟从家中往外逃生———安全通道内

的消防门设有门禁， 日常保持关闭。

但在断电时， 门禁便会自动全部打

开， 安全通道向上向下均畅通无阻。

同时， 金属防盗门并未上锁， 即使

关闭状态下用力可以手动推开， 通

往屋顶平台的通道畅通。 社区民警

表示联动门禁的设置符合消防规定，

通往屋顶平台的通道畅通符合消防

规定。

这样看来， 门禁和防盗门均符

合相关规定， 逃生通道是畅通的，

发生紧急情况时， 业主可以顺利逃

生。

“好吧， 看来安全还是能保证

的。” 在亲眼看到、 亲身体会后， 张

先生及其家人长吁了一口气， 终于

放下了困扰多年的心结。

“维权也要讲理、 讲法。 将问

题直接反映至相关主管部门， 可以

获得更及时的帮助和处理， 但拖欠

物业费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趁机向

张先生作出释明。

问题当场提出、 疑问当场解答、

争议当场裁判、 矛盾当场化解。

“实在没想到， 这么个小案子，

法官也这么‘较真’， 还专门来一趟

给我们安排‘模拟逃生’！” 业主有

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到了开庭当日， 张先生当场全

额支付拖欠物业费， 并与物业公司

握手言和。 至此， 长达五年的矛盾

纠纷画上句号。

为预防再发生类似纠纷， 我也

再次嘱咐物业公司要做好沟通解释

工作： “物业公司既要站在业主的

角度， 把疑问解释清楚， 也要发挥

桥梁作用， 把业主反映的问题及时

反馈至主管部门。”

对我来说

这个案子并不是“较真”

习总书记指出： “法律不应该

是冷冰冰的， 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

工作。” 如何将冰冷的法律条文“加

热” 成有温度的情感传递给当事

人———这需要法官有一颗温暖的心。

只有坚持换位思考， 用将心比心的

态度做好审判调解工作， 才能让群

众更有获得感， 才能将“为大局服

务、 为人民司法” 落到实处。 法官

工作做得好不好， 群众心里自有一

杆秤。 对我来说， 这个案子并不是

“较真”， 而是我希望实现真正的案

结事了， 从源头预防纠纷再次产生

或矛盾扩大。

诉源治理， 就是要尽最大可能

促进案结事了， 努力从源头上减少

上诉、 申诉、 再审、 执行、 信访等

衍生案件。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需要树立“纠纷一次性实质解决”

理念， 秉持“如我在诉” 的为民情

怀和思想境界， 急当事人所急， 想

当事人所想， 全力提升每一起案件

办理的精度、 速度和温度。

生活中，业主与小区物业的矛盾

纠纷屡见不鲜，小案连着“大民生”。

聚焦小案背后的民生民意，积极回应

当事人诉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

件小案，找到并解开当事人“心结”，

促成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这才是诉

源治理的应有之意，也是“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具体落实。

（主审法官： 冯丽娟 黄浦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四级高级法官）

□ 冯丽娟 黄彬

一场模拟逃生

化解长达五年

的物业费纠纷

漫画： 严展薇


